
浮府字〔2024〕2号

浮梁县人民政府

关于程春华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县直各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按照中共浮梁县委浮干字〔2023〕85号文件精神，经2024年1月8日县政府第34次常务会议研究决定：

程春华同志任浮梁县民政局副局长；

方志刚同志任浮梁县公安局警务保障室主任，免去其浮梁县公安局蛟潭派出所所长职务；

谢华斌同志任浮梁县司法局副局长，免去其浮梁县司法局政工科科长职务；

王喆同志任浮梁县司法局政工科科长；

苏彦翀同志任浮梁县司法局蛟潭司法所所长(试用期一年 )；

董恺鹏同志任浮梁县司法局西湖司法所所长(试用期一年 )；

王子豪同志任浮梁县司法局兴田司法所所长(试用期一年 )；

冯先光、于业冲同志任浮梁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李吉良同志任浮梁县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主任；

廖润华同志任浮梁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挂职两年 )；

俞东玲同志任浮梁县计划生育协会专职副会长 (试用期一年)；

吴莉芳同志任浮梁县林业经济发展中心八级职员，免去其浮梁县银坞林场副场长职务；

胡根菊同志任浮梁县第一中学八级职员，免去其浮梁县第一中学教科处主任职务；

吴建平同志任浮梁县数字经济发展中心八级职员，免去其浮梁县数据信息中心副主任职务；

免去洪学泽同志浮梁县民政局副局长职务；

免去张悦民、方毅同志浮梁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职务；

免去金国成同志浮梁县公安局法制大队大队长职务；

免去陈牛保同志浮梁县公安局瑶里派出所所长职务；

免去章群成同志浮梁县公安局森林分局峙滩派出所所长职务；

免去欧迎春同志浮梁县司法局蛟潭司法所所长职务；

免去吴玉光同志浮梁县司法局寿安司法所所长职务；

免去黄轶群同志浮梁县司法局西湖司法所所长职务；

免去唐凡娥同志浮梁县司法局勒功司法所所长职务；

免去李建文同志浮梁县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主任职务；

免去苏年龙同志浮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经公桥分局分局长职务；

免去杨伟同志浮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湘湖分局分局长职务；

免去郑培昌同志浮梁县统计局副局长职务；

免去梅卫东同志浮梁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职务；

免去赵增怡同志挂任浮梁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2024年1月13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县委、县纪委、县人大、县政协、县人武部、县委各部门、

县法院、县检察院、群众团体、新闻单位

浮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1月1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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